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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其他需要说明的事项”相关说明

根据《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》，“其他需要说明

的事项”中应如实记载的内容包括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

程简况，环境影响报告书（表）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

环境保护设施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，以及整改工作情况

等，现将需要说明的具体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1 环境保护设施设计、施工和验收过程简况

1.1 设计简况

湖北省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、片麻岩矿建筑骨料生产项

目的环境保护设施纳入了初步设计，环境保护设施的设计符合环境保

护设计规范的要求，编制了相应的处理方案，环保设施投资额为 13975

万元。

1.2 施工简况

中电建长崃（浠水）新材料有限公司在湖北省黄冈市浠水县县城

南西 233°方向，直距约 8.7km处（浠水县清泉镇袁畈村、马畈村、

许畈村、方塘村境内）“湖北省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、片麻

岩矿建筑骨料生产项目”。

本项目于 2023 年 12月动工建设，2025 年 2月工程完工。本期

项目配套的废气、废水、噪声、固废处理工程随主体工程同步进行，

项目建设过程中组织实施了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

决定中提出的环境保护对策措施。

1.3 验收过程简况

2025年 1 月，建设单位委托湖北黄瑞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承担本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的编制工作。武汉天泽检测有限公司



湖北省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、片麻岩矿建筑骨料生产项目

第 2 页 共 3 页

开展了相关验收检测工作，对具备检测条件的废气、噪声污染进行检

测采样、实验分析并编制检测报告。

2025年 3月 31日，中电建长崃（浠水）新材料有限公司主持召

开了《湖北省浠水县马畈矿区建筑用花岗岩、片麻岩矿建筑骨料生产

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》技术评估会，会议由建设单位、

报告编制单位、监理单位、检测单位等代表组成“竣工环境保护验收

工作组”，并邀请 3名专家组成专家组负责本次验收的技术评估工作。

验收结论为通过评审，验收组认为项目在落实相关整改要求并修改完

善《验收报告表》后，项目具备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合格条件，可按相

关程序办理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工作。

1.4 公众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

项目设计、施工和验收期间未收到过公众反馈意见或投诉。

2 其他环境保护措施的落实情况

环境影响报告及其审批部门审批决定中提出的，除环境保护设施

外的其他环境保护措施，主要包括制度措施和配套措施等，现将需要

说明的措施内容和要求梳理如下：

2.1 制度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环保组织机构及规章制度

中电建长崃（浠水）新材料有限公司成立了环保组织机构，机构

人员组成及职责分工明确；具有完善的环境保护设施调试及日常运行

维护制度、环境管理台账记录、运行维护费用保障计划。

（2）环境风险防范措施

公司已制订完善的环境风险应急预案并报当地生态环境部门备

案。

（3）环境监测计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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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制定了环境监测计划，按照“排污许可证申请与核发技术规

范”要求做好项目营运期间自行监测工作。

2.2 配套措施落实情况

（1）区域削减及淘汰落后产能：无。

（2）防护距离控制及居民搬迁：本项目搬迁工作移交当地政府，

已陆续完成。

项目码头平台及输送带（转运站）设置 50m卫生防护距离。根

据现场踏勘，项目卫生防护距离内无环境敏感点，项目卫生防护距离

已落实。

2.3 其他措施落实情况

无。

3 整改工作情况

建设单位根据验收意见进行了整改，基本满足验收要求。


